
浦东上钢新村劳务派遣公司兼职外包

产品名称 浦东上钢新村劳务派遣公司兼职外包

公司名称 协卓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天

规格参数 浦东劳务派遣:正规
劳务派遣:专业
浦东:公司成立13年

公司地址 上海浦东兰嵩路555号森兰美伦A座507

联系电话 021-31663697 18964356869

产品详情

实际年龄与身份证年龄不一致，以哪个为准？人社部答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长，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强，退休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而退休并不是说退就能退的，尤其是在一些事业和企业单位，退休年龄问题尤受关注。这是因为退休与
年龄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有一部分人群的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是不一致的，那退休年龄是以什么为准呢?

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

基本情况

慕容博，男，1955年4月29日出生。

1969年12月，慕容博应征入伍。慕容博个人档案先记载出生年月为《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及《政治审
查登记表》中记载的出生年月1954年4月29日。

1975年3月慕容博退伍，同年6月安排在九江市某酒厂工作，后调入市广播电视局、市电视台工作，2014
年退休前系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职工。

慕容博《入团申请书》、《退伍军人证明书》、《安置落户介绍信》、、二代《居民身份证》、《常住



人口信息》、《户口簿》及相关考核评审表中的出生年月均记载为1955年4月或1955年4月29日。慕容博应
征入伍前的户籍档案材料及出生证材料均未查询到。

2014年4月22日，慕容博所在单位向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递交了慕容博的《参保人员养老金待遇审批表》
。

2014年4月23日，公司向人社厅相关部门递交了慕容博的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申领表》(A4—1)。

2014年4月28日，慕容博接到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的《参保人员养老金待遇审批表》及公司的《退休审批表
》等决定、通知。

慕容博不服，认为其尚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于2014年6月21日向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省政府于2014
年8月19日作出行政复议书，维持人社厅在办理慕容博退休和养老金时对慕容博出生时间的认定，并以此
作出的《参保人员养老金待遇审批表》。

慕容博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于2014年12月22日向南昌中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

中级法院：身份证和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的，退休年龄应以本人档案中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
具有作出退休审批决定的行政职权。

慕容博的代身份证记载年龄虽为1955年4月29日，但该身份证签发日期为1987年10月，而慕容博的档案形
成于1969年12月。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
的通知》，如本人身份证和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的，应以本人档案中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上
述《通知》虽然是对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但人社厅比照此《通知》中相关规定并
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且该《通知》至今有效。因此不应认定人社厅在本起退休审批中适用法律错误
。

人社厅相关部门在审批中程序不规范，但审批结果并无不妥。慕容博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认
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依照《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一审法院遂于2
015年3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慕容博的诉讼请求。

慕容博不服该判决，上诉到江西省人民法院。

法院：一审判得没错，人社厅认定的退休年龄没问题。

江西省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
发[1999]8号)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职责范围内对确定职工退休相关问题下发的规范性文件，是对该办
法的具体应用解释，与上位法并不相抵触，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应承认其效力。

人社厅在退休审批过程中发现慕容博的档案中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及《政
治审查登记表》上记载的出生时间是1954年4月29日，是其档案中先记载的出生时间，其他材料记载的均
为1955年4月29日。根据《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人
社厅认定慕容博退休起算时间为1954年4月29日并无不妥。



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项之规定，2015年6月16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决。

申请再审：人社厅对我出生日期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高法院要为我做主啊!

慕容博不服一、二审判决，向高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重新审理本案或发回重审。主
要事实和理由为：

1.人社厅对我出生日期的认定适用法规错误，违反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中条款规定：公民的“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
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条款规定：“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法
定退休年龄)等法律、法规。

2.人社厅对我出生日期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在适用证据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章“证据”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
据”。档案先记载的出生日期非本人填写，不代表申请人主观意愿，由我承担责任和后果明显有失公正
。

3.人社厅在《参保人员养老金待遇审批表》中更改我的出生年月属擅自变更公民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
超越法定权限，违反行政法关于“有授权则有行政，无授权则无行政”的基本原则。据此做出的“正常
退休”审批决定，行政行为违法，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4.国务院《关于做好规章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办发(2010)28号文第三条规定：“未列入继续
有效的文件目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做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劳社部发(1999)8号文件未列入人社部公布
的继续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因此，已不能做为行政管理依据。

高法院：身份证和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的，应以本人档案中先记载的出生时间来确定退休时间。

高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慕容博申请更正其档案中出生日期的冲突记载，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制止和纠正违反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规定，对职工出生
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
，以本人档案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至于国务院《关于做好规章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0]28号)清理对象是规章，劳社部发(19
99)8号文属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国务院规章清理的范围，慕容博认为劳社部发(1999)8号文没有上位法依
据、系被国务院清理的规章属于无效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而劳社部发(1999)8号文中对退休起算时间的规定是为规范确定职工退休时间，在本人身份证和档案记载
的出生时间不一致的特殊情况下，以本人档案中先记载的出生时间来确定退休时间，并不是确认其身份
情况，与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并不抵触。故人社厅认定慕
容博退休起算时间为1954年4月29日并无不妥。

人社厅作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具有作出退休审批决定的行政职权。慕容博的退休经省
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审核后报人社厅审批，符合职工退休审批程序规定。故慕容博申请再审缺乏相应的事
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慕容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款之规定，裁定如
下：



驳回慕容博的再审申请。

案号：高法院(2017)高法行申2877号(当事人系化名)

人社部

关于退休年龄与实际年龄不一致的通知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1999〕8号

二、规范退休审批程序，健全审批制度

(一)加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工作的管理。各地区要严格按《通知》规定的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审批权限
，规范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工作，要建立审批工作制度，规范审批程序，加强对审批工作的监督。

(二)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
生时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要加强对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的管理，严禁随意
更改职工出生时间和编造档案。

(三)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统一由地市级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负责医疗
诊断，并出具证明。非指定医院出具的证明一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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